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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議藝份子》審稿程序 

（2024/07/09 修訂） 

1. 資格 

來稿必須遵循正確《議藝份子》撰稿格式。若格式違反規範，編輯部將退回

稿件予投稿人修正，直至格式無誤且相關文件齊備，才准予進入正式審稿程

序。 

2. 雙向匿名審稿制 

《議藝份子》採雙向匿名審稿制。編輯部在接獲合格稿件後，會即刻安排一

至二位相關研究領域之審稿人（不限定於本所在學學生）進行審稿，惟編輯

部對作者以及審稿人雙方之真實身分持保密態度，以維持審稿公正性及客觀

性。 

3. 一審 

第一波正式審稿期約時值 30日（視情況調整），在接獲編輯部轉寄之稿件

後，審稿人將審慎評閱投稿人之作品，並填寫「評審意見表」（非公開）將

意見回傳給編輯部， 其內容包括評審意見與結果。評審結果有四種選項，

分別為： 

 推薦或適合刊登（稍做修改即可）。  

 修改後刊登（本文可以刊登，但請作者參考審查意見修改後，由編委

會依修改情 形決定是否採用）  

 修改後再審（本文可以考慮刊登，但請作者根據審查意見修改後，再

寄交本人覆 審確定）。  

 不適合刊登。 

4. 一審結果通知 

編輯部在收到審稿人回傳之「評審意見表」後，將發信轉告投稿人一審審查

結果暨針對稿件內容之評審意見。自正式發送信件日起算，獲上述前三項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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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結果之投稿人將有為期 10日（視情況調整）之修稿期。 

5. 投稿人修稿期 

在為期 10日之審稿期間，投稿人得針對審稿人給出之意見回應、修改（請

以紅字標明修改處），若未能認同審稿人之意見，得向編輯部提出口頭或書

面說明。 

6. 二審 

投稿人於修稿期結束後，得將修改後之檔案名稱改為「待二審_篇名」回傳編輯

部。編輯部將轉交相同審稿人，進行第二波為期兩週的審稿。 

7. 二審結果通知 

二審結束後，編輯部將轉告投 稿人最後審查結果。（如需再修改格式與內容，

也於此時向投稿人提出，此階段是微調，因此最終修稿時間為５天為期） 

8. 編輯作業 

錄取名單底定後，將進入編輯部內部作業期，準備付印。 

校稿、編輯 

編輯部進行稿件校對、排版工作。 

投稿人確認 

編輯部將校對、排版完成之稿件檔案回傳作者，確認是否有所疏漏。當期投稿

人皆確認過後，編輯部將進入最後刊物作業階段，準備付印。 

送印  

約耗時一週。  

出刊  

稿件一經採用，編輯部將於出刊後寄贈一本刊物予投稿人。 


